
(場所名稱)  辦理既設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位置、構造及設備改善計畫 
填寫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壹、基本資料 

場 所 名 稱  

場 所 地 址  

管 理 權 人  身分證字號  電話  行動電話  

現場負責人  身分證字號  電話  行動電話  

聯 絡 人  電話  行動電話  

 
貳、改善項目一覽表 

項
次 

場所類別 

位置、編號

等基本資

料 

改善項

目 
改善方式 業者預計改善日期 消防機關審查結果 

1 

(範例 1) 

室內儲槽場

所 

A 棟 B1 樓 

通風設

備 ( 依

附表五

逐項檢

討) 

預計設置排出設備(設計

圖說如附件 oo) 

   年   月   日

前改善完畢 

□同意改善，並請於  年  月  日前改善

完畢。 

□不同意改善。 

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同意原經核准申請文件資料缺漏或誤植補正。 

□不同意原經核准申請文件資料缺漏或誤植補

正。 

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2 

(範例 2) 

一般處理場

所 

B 棟 C區 
油水分

離裝置 

已設置油水分離槽(照片

如後) 

   年   月   日

前改善完畢 

□同意改善，並請於  年  月  日前改善

完畢。 

□不同意改善。 

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同意原經核准申請文件資料缺漏或誤植補正。 

註解 [u1]: 請業者先不要填寫，待危

管科審核完畢後再行填列。 

註解 [u2]: 依附表五逐項填列檢討。 



□不同意原經核准申請文件資料缺漏或誤植補

正。 

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3 

(範例 3) 

室內儲存場

所(97 年 10

月 1 日以桃

消 預 字 第

OOO 號函核

准在案) 

C 棟 1 樓 

排出設

備 ( 依

附表五

逐項檢

討) 

已設置排出設備(照片如

後) 

 □同意改善，並請於  年  月  日前改善

完畢。 

□不同意改善。 

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同意原經核准申請文件資料缺漏或誤植補正。 

□不同意原經核准申請文件資料缺漏或誤植補

正。 

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備註：本表除「消防機關審查結果」由消防機關填寫外，其餘欄位由業者填寫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

 

公司章： 

註解 [u3]: 針對本局已核發核准函在

案之場所，以補件或文字修正方式更

正，註明原核准文號。 


